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４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子公司

发布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业绩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子公司———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海外发

展，

０６８８．ＨＫ

”），在香港交易所网站及其公司网站发布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业绩公告，并举行了业绩发布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中国海外发展实现营业额

２１８．８

亿港元、毛利

９３．６

亿港元、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

６８．４

亿港元，同比分别增长

２４．７％

、

３０．９％

、

３５．０％

。

中国海外发展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业绩公告及发布会的详细内容，请在下列网站查询：

香港交易所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中国海外发展

ｗｗｗ．ｃｏｌｉ．ｃｏｍ．ｈｋ

敬请投资者关注。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５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７

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７

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建筑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

新签合同额

（

亿元

ＲＭＢ

）

４

，

８２１ ５１．１％

２

施工面积

（

万

ｍ２

）

４１

，

８９７ ３７．９％

３

新开工面积

（

万

ｍ２

）

１１

，

０２３ ２６．７％

４

竣工面积

（

万

ｍ２

）

１

，

６９７ １９．６％

二、地产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

销售额

（

亿元

ＲＭＢ

）

５６６ ７９．２％

２

销售面积

（

万

ｍ２

）

４２４ ３６．４％

３

期末土地储备

（

万

ｍ２

）

６

，

４９６

４

新购置土地储备

（

万

ｍ２

）

１

，

６０５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数据

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０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以

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

１１

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汪南东先生召集

并主持，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９５０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８．００

元，共募集

资金

６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３６

，

３８２

，

５３０．８５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９９

，

６１７

，

４６９．１５

元。 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天职深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６４３

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

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和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符合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１５

，

５７０．４８

万元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均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深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６５０

号《广东江粉磁材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８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

二、 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理募投项目相关设备采购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投资“年产

１５０００

吨高性能电机用永磁铁氧体磁瓦技改项目”、“年产

５０００

吨

ＪＰＭ－２Ｅ

高性能干压异方性永磁铁氧体材料和

制品的开发项目”、“年产

３０００

吨环保、高性能粘结永磁铁氧体技改项目”及“磁性材料技术研发中心技术改

造项目”的建设。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已到账，董事会同意公司授权总经理汪南东先生按照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全权办理募投项目相关设备采购事宜。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扩大公司在电机用永磁磁芯领域业务的宽度和广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业务增长要

求，拓展公司业务领域，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２５０

万元对外投资，增资入股并控股北京东方磁源新材料

有限公司，实现公司在稀土永磁电机领域的拓展。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的规定，本项对外投资金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不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均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１０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

四、 审议 《关于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全权负责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一切后续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基于扩大公司在电机用永磁磁芯领域业务的宽度和广度，同意公司通过增资入股的方式控股北京东方

磁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实现公司在稀土永磁电机领域的拓展。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

总经理全权负责使用本次议定的超募资金

２

，

２５０

万元投资东方磁源的一切后续相关事宜。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２

，

１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内没有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公司承诺在该等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后的

１２

个月内也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均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

案》。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１１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

公告》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意

见》；

４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超募资金使用的独立意见》；

５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和归还银行贷款之专项核查意见》；

６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深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６５０

号《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００

股票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

、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１５

号文），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７

，

９５０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８．００

元，共募集资金

６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３６

，

３８２

，

５３０．８５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９９

，

６１７

，

４６９．１５

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职深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６４３

号《验资报告》。

２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方案

的议案》，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１

年产

１５０００

吨高性能电机用永磁铁氧体磁瓦技改项目

２６

，

３３８．０５

２

年产

５０００

吨

ＪＰＭ－２Ｅ

高性能干压异方性永磁铁氧体材料和制品开发项

目

８

，

８００．２１

３

年产

３０００

吨环保

、

高性能粘结永磁铁氧体技改项目

４

，

２２５．３０

４

磁性材料技术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２

，

０００．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１５

，

５７０．４８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１

年产

１５０００

吨高性能电机用永磁铁氧体磁瓦技改项目

１２

，

８１２．０７

２

年产

５０００

吨

ＪＰＭ－２Ｅ

高性能干压异方性永磁铁氧体材料和制品开发项

目

２

，

５６１．５２

３

年产

３０００

吨环保

、

高性能粘结永磁铁氧体技改项目

－

４

磁性材料技术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１９６．８９

合 计

１５

，

５７０．４８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并出具了天职深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６５０

号《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认为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与实际情况相符。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

１５

，

５７０．４８

万元。

二、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专项意见

１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１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一致，不存在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

２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与实际相符，且已经注册会计师审核；

（

３

）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４

）我们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５

，

５７０．４８

万元。

２

、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５

，

５７０．４８

万元。

３

、保荐机构对此事项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江粉磁材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同意江粉磁材本

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５

，

５７０．４８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职深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６５０

号）

４

、《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５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和归还银行贷款之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０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北京东方磁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

、 投资金额和比例： 公司参考东方磁源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每股净资产水平认缴其本次新增资

本，即公司本次应出资

２

，

２５０

万元，其中

１

，

５００

万元作为江粉磁材认缴的注册资本，差额

７５０

万元计入资本

公积。 东方磁源注册资本将增至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该公司

６０％

股权，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３

、资金来源：募集资金超募资金。

４

、风险提示：公司若完成本次对外投资，需要在签订《谅解备忘录》后，继续签订《投资协议》，该投资协

议的后续签订存在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扩大公司在电机用永磁磁芯领域业务的宽度和广度，以及稀土永磁电机材料的开发、制造和销售能

力，公司拟通过增资入股的方式控股北京东方磁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磁源”）。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与东方磁源的股东北京磁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东方磁源

６０％

的股权，以下简

称“磁源科技”）、自然人股东李恩耀（持有东方磁源

４０％

的股权）及磁源科技主要投资人和法人代表闵章签

署了《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各方同意由公司参考东方磁源净资产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对东

方磁源进行增资。本次增资总价款为人民币

２

，

２５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东方磁源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

元增至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出资

２

，

２５０

万元，占东方磁源注册资本的

６０％

。 该《备

忘录》需经过公司董事会批准之后，方可签署正式投资协议。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通过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使用超募资金增资控股东方磁源，独立董事、保荐机

构发表了确认意见。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东方磁源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霍各庄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４１０２３４３０７

；法定代表人：闵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经营

范围：许可经营生产稀土永磁材料和其他磁性材料。开发稀土永磁材料和其他磁性材料，自产产品的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东方磁源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３８

，

００２

，

９３８．６９

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２

，

７４２

，

２９６．６２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５

，

２６０

，

６４２．０７

元。 （上述数据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审计）。

２

、东方磁源现时股本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１

北京磁源科技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６０％

２

李恩耀

４００ ４０％

合计

１００％

３

、东方磁源股东北京磁源科技有限公司情况：

名称：北京磁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工业区

８

号

法定代表：闵章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磁性材料、稀土材料的产品开发及技术咨询、转让、销售经鉴定合格后的产品；计算机及外

围设备的开发及技术咨询、转让；销售金属材料、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

北京磁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１

闵章

５７０ ２８．５％

２

李恩耀

４７０ ２３．５％

３

宋沛文

４７０ ２３．５％

４

郭延春

３７０ １８．５％

５

刘荣

６０ ３％

６

董文湘

６０ ３％

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

二、对外投资情况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东方磁源股东北京磁源科技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李恩耀及磁源科技主要投资人和法人代表闵

章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签订《谅解备忘录》，公司拟通过向东方磁源增资人民币

２

，

２５０

万元，实现持股

６０％

，

控股东方磁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东方磁源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５

，

２６０

，

６４２．０７

元（参见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天职深

ＱＪ

字［

２０１１

］

６６７

号《关于北京东方磁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状况的

专项审计报告》），参考东方磁源净资产水平认缴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即公司本次应出资人民币

２

，

２５０

万元，

其中

１

，

５００

万元为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差额

７５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后东方磁源注册资本将增

至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东方磁源

６０％

股权，成为东方磁源的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审议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审议了 《关于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全权负责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对外投资一切后续事宜的议案》，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公司授权总经理

根据《投资协议（草案）》办理对外投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订投资入股《投资协议》及相关工商注册等

相关手续。

３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增资价款确定原则

根据东方磁源在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情况，确定新增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大写：壹仟伍佰万元整），

增资总价款为

２

，

２５０

万元（大写：贰仟贰佰伍拾万元整），超出注册资本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其中公司新增出

资额

１

，

５００

万元，增资总价款为

２

，

２５０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东方磁源的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２

，

５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６０％

。根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深

ＱＪ

字［

２０１１

］

６６７

号《关于北京东方磁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状况的专项审计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经审计东方磁源资产总额

３８

，

００２

，

９３８．６９

元，负债总额

２２

，

７４２

，

２９６．６２

元，净资产

１５

，

２６０

，

６４２．０７

元。

２

、投资进度安排

（

１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东方磁源需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对东方磁源进行增资。

（

２

）东方磁源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１０

日内，根据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签署《投资协议》，增资入股

东方磁源。

（

３

）在《投资协议》签署之日起

１０

日内，公司现金出资的增资全部到位。

（

４

）公司全部增资到位后，

１５

日内完成工商登记相关工作。

３

、公司组织机构和人员安排

东方磁源设立董事会，其中公司推荐三名董事、磁源科技推荐二名董事组成董事会。 东方磁源的总经

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解聘。

４

、资产分享和盈亏分担

东方磁源从基准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至本次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止持续经营所形成的

净利润由本次增资完成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确认的有限公司股东按出资比例共同分享。

５

、避免同业竞争的不竞争的承诺

东方磁源原有股东同意、保证和承诺：其（或其任何关联方）不得在中国境内单独或与他人以任何形式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合伙、承包或租赁经营、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或参股）直接或间接

从事或参与或协助从事或参与任何与东方磁源目前及今后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

活动，均不进行任何形式的竞争性合作。 其将不会在中国境内以任何形式支持东方磁源以外的第三方从事

与东方磁源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及以其他方式参与（不论直接

或间接）任何与东方磁源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东方磁源原

有股东同意赔偿其由于违反该协议导致东方磁源所遭受的一切损失、支出和其他费用，如因违反本承诺而

从中受益，其同意将所得收益全额补偿予东方磁源。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目的

公司通过投资入股东方磁源进入烧结钕铁硼行业，为公司拓展稀土永磁电机材料提供契机。 通过控股

东方磁源，公司在电机用磁性材料领域，将能提供铁氧体永磁材料（包括：干压铁氧体永磁、湿压铁氧体永

磁）、稀土永磁材料（包括：粘结钕铁硼、烧结钕铁硼），是国内规格最全、材料覆盖面最广的磁性材料供应商。

２

、存在的风险

随着近年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磁性材料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企业数量增加较快；同时由

于我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了国外著名磁性材料制造商纷纷在国内投资设厂，世界磁性材料

制造中心也逐渐向中国转移，从而导致国内磁性材料的供给迅速增加，市场竞争加剧，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

风险。

烧结钕铁硼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金属镨钕等，属于稀土原材料，在生产成本中比重大，主要原材料价格

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较为敏感。近来稀土的市场价格受国家出口政策和环保因素的影响出现一定程度的波

动，主要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将影响公司经营和盈利的稳定性。

３

、对公司的影响

如果公司能够顺利进入烧结钕铁硼行业，则能有效地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为公司带来一个新的

发展契机，并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增资入股北京东方磁源新材料有限公司，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

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和长远发展。

上述关于超募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超募

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中的

２

，

２５０

万元增资

入股北京东方磁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七、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认为：江粉磁材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东方磁源增资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经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上述事项，上述事项履行

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并控股东方磁源，有利

于增强公司在稀土永磁材料的竞争力，丰富产品线，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行

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此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东方磁源进行增资。

八、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九、备查资料：

１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深

ＱＪ

字［

２０１１

］

６６７

号《关于北京东方磁源新材料有限

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状况的专项审计报告》；

４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独立意见》；

５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和归还银行贷款之专项核查意见》；

６

、《谅解备忘录》；

７

、《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０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第十一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现就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相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江粉磁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１５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７

，

９５０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８．００

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１

年产

１５０００

吨高性能电机用永磁铁氧体磁瓦技改项目

２６

，

３３８．０５

２

年产

５０００

吨

ＪＰＭ－２Ｅ

高性能干压异方性永磁铁氧体材料和制品开发项

目

８

，

８００．２１

３

年产

３０００

吨环保

、

高性能粘结永磁铁氧体技改项目

４

，

２２５．３０

４

磁性材料技术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２

，

０００．００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５９９

，

６１７

，

４６９．１５

元扣除募投项目计划投资

４１３

，

６３５

，

６００

元， 超募资金

１８５

，

９８１

，

８６９．１５

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职深

ＱＪ

［

２０１１

］第

６４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公司盈利

能力，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关于进一步

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５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２

，

１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具体归还银行贷款执行方案如下：

拟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提前归还银行贷款

１２

，

１００

万元，明细如下：

借款银行名称 金额 借款日期 还款日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城西支行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５ ／ ３１ ２０１２ ／ ５ ／ ２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城西支行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１ ２０１２－５．２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城西支行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１ ２０１２ ／ ５ ／ ２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城西支行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１ ２０１２ ／ ５ ／ ２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 １２ ／ １５ ２０１１ ／ １２ ／ １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９ ２０１２ ／ ６ ／ 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５ ／ ５ ２０１２ ／ ５ ／ 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行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３ ２０１２ ／ ６ ／ ３

江门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环市信用社

１３

，

０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 ５ ／ １３ ２０１２ ／ ４ ／ ２０

江门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环市信用社

１６

，

９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 ５ ／ １３ ２０１２ ／ ４ ／ ２０

江门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环市信用社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５ ／ ４ ２０１２ ／ ４ ／ ２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５ ／ １２ ２０１２ ／ ５ ／ １１

合 计

１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公司用超募资金中的

１２

，

１００

万元提前偿还银行贷款，按照现有利率，一年内可节约贷款利息支出

７

，

７９９

，

９３０

元，相对在专户存储可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三、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公司在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前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

金偿还银行贷款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董事会提议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２

，

１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减

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不会

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

股东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

前提下，公司将使用超募资金

１２

，

１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是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供公

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

１２

，

１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六、公司保荐机构意见

江粉磁材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上述事项；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

司承诺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银行贷款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则的规定；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归银行贷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 公司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同意江粉磁材本

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银行贷款。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意见》；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和归还银行贷款之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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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以通

讯表决方式出席监事

３

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长黄秀芬女士召集并

主持，全体监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１５

，

５７０．４８

万元，项目的具体投入情况及拟置换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１

年产

１５０００

吨高性能电机用永磁铁氧体磁瓦技改项目

１２

，

８１２．０７

２

年产

５０００

吨

ＪＰＭ－２Ｅ

高性能干压异方性永磁铁氧体材料和制品开发项

目

２

，

５６１．５２

３

年产

３０００

吨环保

、

高性能粘结永磁铁氧体技改项目

－

４

磁性材料技术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１９６．８９

合 计

１５

，

５７０．４８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有助于降低公

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以募集资金

１５

，

５７０．４８

万元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５

，

５７０．４８

万元。

关于具体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８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扩大公司在电机用永磁磁芯领域业务的宽度和广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业务增长要

求，拓展公司业务领域，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２５０

万元对外投资增资入股并控股北京东方磁源新材料有限

公司，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２５０

万元对外投资入股北京东方磁源新材料有限

公司。

关于具体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１０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公

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通过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

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２

，

１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关于具体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１１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０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江门江益磁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４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门江益磁材有限公司已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江门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江海分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换发的注册号

４４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７９３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江门江益磁材有限公司

住所：江门市金瓯路

３５９

号

法定代表人：汪南东

注册资本：肆亿零叁佰陆拾叁万伍仟陆佰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肆亿零叁佰陆拾叁万伍仟陆佰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磁性材料及其器件、粉末冶金零件、机械设备（特种设备除外）、微型电机及其驱

动系统、电机产品、五金制品、电子产品；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江门江益磁材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三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11-017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

收董事表决票

9

张，实收董事表决票

9

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

过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深发行申请

3000

万元授信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 拟向深圳发展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人民

币

3000

万元的授信，期限为一年，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潜江制药为中珠控股控股子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本公司的利益。本次

3000

万元人民币担

保在公司

2011

年度新增对外担保计划额度内。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

4500

万元授信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 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江支行

申请人民币

4500

万元的授信，期限为一年，为支持其发展，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全资子公司珠海中珠红

旗投资有限公司部分土地为此笔授信提供抵押。

潜江制药为中珠控股控股子公司，对其风险可控，可以保障本公司的利益。本次提供

4500

万元人民币抵

押在公司

2011

年度新增对外担保计划额度内。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以上两议案详见《中珠控股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

2011-018

。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十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11-018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潜江制药

"

）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

7500

万元人民币，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16700

万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6.445

亿元人民币。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潜江制药向深圳发展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人民币

3000

万元授信，期限为一年，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

"

中珠控股

"

）提供保证担保；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潜江支行申请人民币

4500

万元的授信，期限为一年，中珠控股以全资子公司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司

部分土地为此笔授信提供抵押。 潜江制药系中珠控股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92.5%

的股份，该担保额度已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潜江市园林办事处章华南路特

1

号

法定代表人：陈旭

注册资本：

2

亿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冻干粉针剂、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滴眼剂、滴耳剂、滴鼻剂、原料药（利巴韦

林、阿昔洛韦、托吡卡胺、色甘酸钠、盐酸萘甲唑林、门冬氨酸洛美沙星、加替沙星、萘哌地尔、聚乙烯醇、甲磺

酸加贝酯）、小容量注射剂（含激素类、第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注射液）、粉针剂、栓剂、酊剂（外用）、搽

剂、甘油剂、溶液剂（外用）生产、销售。（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一般经营项目：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塑

料包装用品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潜江制药总资产为

351,435,971.81

元，负债总额为

146,153,646.58

元，净资产

为

205,282,325.23

元，净利润

4,783,109.25

元。

关联关系：潜江制药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

、潜江制药向深圳发展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人民币

3000

万元的授信，期限为一年，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

2

、潜江制药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江支行申请人民币

4500

万元的授信，期限为一年，中珠控股以

全资子公司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司部分土地为此笔授信提供抵押。

四、审议情况

2011

年

4

月

26

日，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

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1-003

。

2011

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公

告编号

2011-007

。

潜江制药为中珠控股控股子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本公司的利益。本次担保在公司

2011

年

度新增对外担保计划额度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6.445

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30.34%

。 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编号

2011-003

。

2

、本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编号

2011-007

。

2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218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2011-031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或取消议案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9

日下午

14

：

0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8

日

--2011

年

8

月

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9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8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1

年

8

月

9

日下午

15

：

00

期间任意时

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

A

栋

803

会议室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粉莉女士

6.

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关于

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1.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4

人，代表公司股份

311,040,000

股，占拓日

新能总股本的

63.5100%

。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30

名，代表公司

股份

279,665

股，占拓日新能总股本的

0.0571%

。

三、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按照会议议程逐项

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1,239,140

股；弃权：

0

股；反对：

80,515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741%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1,236,840

股；弃权：

2,400

股；反对：

80,415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734%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3.1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311,236,240

股；弃权：

3,000

股；反对：

80,415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732%

。

3.2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向公司原股东配售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311,236,240

股；弃权：

3,000

股；反对：

80,415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732%

。

3.3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品种及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311,236,240

股；弃权：

3,000

股；反对：

80,415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732%

。

3.4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311,236,240

股；弃权：

3,000

股；反对：

80,415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732%

。

3.5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11,236,240

股；弃权：

3,000

股；反对：

80,415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732%

。

3.6

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311,236,240

股；弃权：

3,000

股；反对：

80,415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732%

。

3.7

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上市的交易所

表决结果：同意

311,236,240

股；弃权：

3,000

股；反对：

80,415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732%

。

3.8

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311,236,240

股；弃权：

3,000

股；反对：

80,415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732%

。

3.9

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表决结果：同意

311,236,240

股；弃权：

3,000

股；反对：

80,415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732%

。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许成富律师、丁小栩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认为：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

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五、 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8

月

9

日

证券代码：

300153

证券简称：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

2011-035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8,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以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3

元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

8,000

万股。 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实施了上述方案，总股本增至

16,000

万股。

《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及《关于

201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详

细内容请分别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于

2011

年

3

月

15

日及

2011

年

4

月

23

日披露的 《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和 《关于

201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1-

010

，

2011-021

）。

2011

年

8

月

4

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注册号：

310000400304321

名 称：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崧华路

688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谢松峰

注册资本：壹亿陆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壹亿陆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新能源及柴油发电机组系统集成的开发、设计、制造；发电机组及机房环保降噪设备的设计、

制造、安装，销售和租赁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产品技术和售后服务。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005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2011-46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蚌埠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获得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蚌埠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蚌埠德豪

"

）为本公司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80%

的股权。

蚌埠德豪近日收到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 《关于拨付蚌埠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投

资补贴的通知》（蚌高财【

2011

】

69

号），通知中称为落实国家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建设节约型社会的

号召， 促进蚌埠市

LED

光电产业链的发展， 经管委会研究决定， 同意拨付蚌埠德豪固定资产投资补贴

7580

万元。

本次蚌埠市地方政府给予蚌埠德豪的固定资产投资补贴资金， 是基于公司在蚌埠当地的

LED

光电

产业的投资项目，专门用于补贴项目的建设支出。

2011

年

8

月

4

日、

8

月

5

日，蚌埠德豪已分两次收到上述补贴款

7580

万元。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公

司本次收到的补贴款

7580

万元将于收到时计入递延收益，然后自相关资产可供使用时起，在相关资产

的使用寿命期内（根据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预计为十年）平均分配计入营业外收入。 公司根据蚌埠

德豪预计的建设进度估计该笔补贴将不会对公司

2011

年度的盈利造成影响。 但公司对该笔补贴款的会

计处理方法最终仍须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九日


